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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１７

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七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１

日以传真、 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

体董事。 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

９

名，实到董事

９

名（楼明、楼江跃、张汉

文、杜鹤鸣、汪涛、杨玉林、孙笑侠、陈凌、辛金国出席），会议召开方式、程序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

司章程的要求。 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广厦（南京）房地产投资实业有限公司持有的碑亭巷项目事项的提案》。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同意公司将子公司广厦（南京）房地产投资实业有限公司持有的碑亭巷项目以

５．７－６．３

亿元的价格由南

京市城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协议收购，最终价格以双方签订的正式协议为准。 董事会授权

公司经营层签署相关协议并办理后续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５２

证券简称：浙江广厦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１８

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

广厦（南京）房地产投资实业有限公司

持有的碑亭巷项目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释义：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公告中的含义如下：

公司、本公司：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投资：广厦（南京）房地产投资实业有限公司

碑亭巷项目：南京投资持有的碑亭巷地块开发项目，又称江宁织造府项目

重要内容提示：

●

主要内容：南京市城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拟以协议收购方式受让子公司南京投资持

有的碑亭巷项目，双方约定价格为

５．７－６．３

亿元，最终价格以签订的正式协议为准，公司将及时披露后续进展

情况。

●

本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

本事项有利于公司集中全力做好项目开发，符合公司的长远发展战略。

一、概述

广厦（南京）房地产投资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投资”）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公司拟将其投资

开发的碑亭巷项目以协议收购方式出让给南京市城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南京

城投”），双方约定价格为

５．７－６．３

亿元，最终价格以签订的正式协议为准。 本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７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同意授权公司经营层就南京投资持有的碑亭

巷项目资产事宜与南京市方面进行沟通协商，包括但不限于价格、支付方式等，待有关事项明确后再提交董

事会审议（具体公告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９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广厦（南京）房地产投资实业有

限公司持有的碑亭巷项目事项的提案》，独立董事发表相关意见，同意上述事项并授权经营层办理资产移交

相关事宜。 本事项尚需经双方各自履行审批程序并签订正式协议后生效。 上述工作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

碑亭巷项目。

二、对方的基本情况

名 称 南京市城市建设投资控股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公司

（

国有独资

）

注册资本

４０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住 所 南京市石鼓路

９８

号阳光大厦

１４

楼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２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

法定代表人 邹建平

经营范围

接受市政府委托承担城市基础设施及市政公用事业项目的投资

、

融资

、

建设

、

运营

、

管理任务

；

从

事授权范围内国有资产经营和资本运作

，

盘活城建存量资产

，

广泛吸纳社会资本

，

实施项目投资

和管理

、

资产收益管理

、

产权监督

、

资产重组和经营

。

公司股东 南京市国资委

，

出资额

４０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

持股比例

１００％

。

南京城投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碑亭巷项目开发背景

碑亭巷项目占地面积

１８

，

７８６

平方米，根据政府规划，项目内重建江宁织造府。 经南京市政府牵头，由两

院院士、清华大学吴良镛教授和中国建筑设计大师何玉茹先生主持设计。该项目自

２００６

年开工以来，公司始

终高度重视，倾力配合项目设计、修改和完善，从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予其最大的保障，历时

５

年多的建造，

项目现已基本落成，但未经竣工验收。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

司对碑亭巷项目累计账面投资额为

６４

，

７６５．００

万元。

２

、项目移交背景

南京市政府基于打造文化南京形象的目的，希望对碑亭巷项目进行集中统一管理，公司全力支持并与

南京市有关方面进行了多次汇报和协商，希望能共同推进项目开发进程，让南京市民早日体验江宁织造府

的历史文化。 考虑到在博物馆经营方面缺乏实际经验，公司认为碑亭巷项目由南京城投协议收购有利于集

中全力做好项目开发，符合公司的长远发展战略。 在董事会的授权下，经营层开展了各项具体协商工作。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及定价情况

协议当事人：南京投资、南京城投

交易标的：南京投资持有的碑亭巷项目

交易价格：经公司与南京城投充分协商，双方确认本次协议价格为

５．７－６．３

亿元，具体价格以双方签订的

正式协议为准。

成交价格的依据：经双方协商确定

支付方式：现金

协议生效条件：双方履行各自审批程序并签署后生效

五、对方履约能力分析

南京城投为南京市国资委下属国有独资企业，主要负责接受市政府委托承担城市基础设施及公用事业

项目的投资、融资、建设、运营、管理任务，从事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经营和资本运作，盘活城建项目资产。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南京城投资产总额

８４

，

４８３

，

７１３

，

９０４．５５

元，负债总额

５３

，

１５３

，

００１

，

１２５．８６

元，净资产

３１

，

３３０

，

７１２

，

７７８．６９

元。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总额

１

，

２９１

，

１７７

，

５２１．７５

元，净利润

１

，

０９１

，

６１６

，

３９５．５９

元。

公司认为南京城投经营情况稳定、资信情况良好、资本实力雄厚，具备较强的合同履约能力。

六、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情况

公司董事会认为：

１

、南京市政府基于统一管理，推进文化项目开发的目的符合公司对该项目的开发理

念，公司对此表示十分支持；

２

、公司对博物馆经营缺乏管理经验，若实际经营该项目，未来经营状况将存在

诸多不确定因素；

３

、项目后续布展、完善工作仍需耗费大量精力，项目回购有利于减少继续投入成本，盘活

项目沉淀资金，推进公司后续项目的开发工作。

根据双方协商进程，公司预计本次出让可能导致对碑亭巷项目的投入成本造成减值，按照期末存货采

用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的会计准则规定，在

２０１１

年对其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５０００

万元。 因此本次协议

价格低于账面投资金额不会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七、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将南京投资持有的碑亭巷项目以协议收购方式移交南京城投，一方面以实际行动

支持了南京市文化项目的统一管理和推进工作，另一方面盘活了存量资产，有利于公司下一步项目开发工

作，符合公司未来发展的方向。 相关表决程序符合《公司章程》、《公司法》及有关法律的有关规定，所有事项

客观公允、价格合理、条件公平，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八、备查文件目录

１

、董事会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５２

证券简称：浙江广厦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１６

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接到第一大股东广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厦控股”，持有本公司股份

３３

，

７０５

万股，占本

公司总股本的

３８．６６％

）通知，其持有的本公司

５

，

３７５

万股无限售流通股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质押登记手续。

特此公告。

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股票代码：

600381

股票简称：贤成矿业 公告编号：

2012-019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前存在更改会议召开地点的情况并发出通知。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召开时间：

2012

年

4

月

26

日下午

14

：

00

；

（二）召开地点：广州市番禺区番禺大道长隆酒店国际会议中心二楼

211-212

号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现场表决；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董事长臧静涛先生；

（六）会议记录：董事会秘书马海杰先生；

（七）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25

名，所持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500,816,584

股，均具有本次

会议有效表决权，占公司总股本的

53.15%

。

（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会议见证律师出席了此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此次会议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各项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500,816,484

股赞成，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数的

99.99%

；

0

股反对；

100

股弃权。

2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1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表决情况：

500,816,484

股赞成，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数的

99.99%

；

0

股反对；

100

股弃权。

3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1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500,816,484

股赞成，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数的

99.99%

；

0

股反对；

100

股弃权。

4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1

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表决情况：

500,816,484

股赞成，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数的

99.99%

；

0

股反对；

100

股弃权。

5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

500,816,384

股赞成，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数的

99.99%

；

100

股反对；

100

股弃权。

6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

500,816,484

股赞成，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数的

99.99%

；

0

股反对；

100

股弃权。

7

、审议公司《

2011

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议案》

表决情况：

500,816,484

股赞成，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数的

99.99%

；

0

股反对；

100

股弃权。

8

、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续聘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

2012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

500,816,484

股赞成，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数的

99.99%

；

0

股反对；

100

股弃权。

9

、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后公司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变更及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

案。

表决情况：

500,816,484

股赞成，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数的

99.99%

；

0

股反对；

100

股弃权。

四、律师见证情况

此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并出具了国枫凯文律证字【

2012

】

080

号《法律意见书》。

此《法律意见书》结论性意见如下：

贵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现行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所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 经与会董事、股东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就此次股东大会出具的国枫凯文律证字【

2012

】

080

号《法律意见书》。

3

、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资料，投资者可登录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查询。

特此公告。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4

月

26

日

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

关于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国枫凯文律证字

[2012]080

号

致：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贵公司

"

或

"

贤成矿业

"

）于

2012

年

4

月

26

日下午

14

时在广州市番

禺区番禺大道长隆酒店国际会议中心二楼

211-212

会议室召开了贵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

"

本次

会议

"

）。 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

"

本所

"

）受贵公司之委托，指派本所律师出席贵公司本次会议。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

《公司法》

"

）等现行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贤成矿

业章程的规定，针对本次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会议的提案、表决程序等相关程序

事项，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对本次会议所涉及的有关程序事项进行了审查，查阅了贵公司提供的

与本次会议有关的文件的原件或复印件，并对有关问题进行了必要的核查与验证。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贵公司股东大会会议之目的而使用，不得被任何人用于其它任何目的。

本所律师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贵

公司提供的与本次会议有关的文件和事项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

经查验， 贤成矿业董事会先后于

2012

年

4

月

6

日和

2012

年

4

月

1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

com.cn)

以及《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公开发布了《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及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更改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地点的公

告》。 上述通知和公告载明了本次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有权出席本次会议股东的股权登记日及会议登记

办法、联系地址及联系人等事项。

（二）本次会议的召开

贵公司本次会议于

2012

年

4

月

26

日下午

14

时在广州市番禺区番禺大道长隆酒店国际会议中心二楼

211-

212

会议室如期召开，由贵公司董事长臧静涛先生主持。

经本所律师核查，贵公司本次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及会议内容与会议通知所载明的相关内容一致。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贵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

二、出席本次会议人员以及召集人的资格

现场出席贵公司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表及股东代理人共

25

人，代表股份数

500,816,584

股，占贵公司

总股本的

53.15%

。 另外，出席、列席本次会议的其他人员有贵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本所律师。 本

次会议的召集人为贵公司董事会。

经核查，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表及股东代理人身份真实有效，具备出席本次会议的资格，有权

对本次会议的审议事项进行审议并表决；出席、列席本次会议的其他人员及本次会议的召集人的资格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贵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本次会议各项议案的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

（一）本次会议的议案

本次会议审议和表决了如下议案：

1

、公司《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

、公司《

2011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3

、公司《

2011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4

、公司《

2011

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5

、公司《

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6

、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7

、公司《

2011

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议案》；

8

、公司《关于续聘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

2012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9

、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后公司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变更及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经本所律师核查，上述审议和表决的议案与公司公告内容相符合。

（二）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以记名投票方式对公告中列明的审议事项进行了表决，由两名股东

代表、一名监事与本所律师共同进行清点和监票，并当场公布了表决结果。

（三）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如下：

1

、 审议通过公司《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出席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表及股东代理人所投赞成票为

500,816,484

票，占出席

本次会议的有表决权的总票数的

99.99%

，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100

票。

2

、 审议通过公司《

2011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表决结果：出席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表及股东代理人所投赞成票为

500,816,484

票，占出席

本次会议的有表决权的总票数的

99.99%

，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100

票。

3

、审议通过公司《

2011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出席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表及股东代理人所投赞成票为

500,816,484

票，占出席

本次会议的有表决权的总票数的

99.99%

，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100

票。

4

、审议通过公司《

2011

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出席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表及股东代理人所投赞成票为

500,816,484

票，占出席

本次会议的有表决权的总票数的

99.99%

，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100

票。

5

、审议通过公司《

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出席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表及股东代理人所投赞成票为

500,816,384

票，占出席

本次会议的有表决权的总票数的

99.99%

，反对票

100

票，弃权票

100

票。

6

、审议通过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出席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表及股东代理人所投赞成票为

500,816,484

票，占出席

本次会议的有表决权的总票数的

99.99%

，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100

票。

7

、审议通过公司《

2011

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议案》；

表决结果：出席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表及股东代理人所投赞成票为

500,816,484

票，占出席

本次会议的有表决权的总票数的

99.99%

，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100

票。

8

、审议通过公司《关于续聘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

2012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出席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表及股东代理人所投赞成票为

500,816,484

票，占出席

本次会议的有表决权的总票数的

99.99%

，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100

票。

9

、审议通过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后公司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变更及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出席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表及股东代理人所投赞成票为

500,816,484

票，占出席

本次会议的有表决权的总票数的

99.99%

，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100

票。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现行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所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二份，经本所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负 责 人

张利国

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叶国俊

聂学民

2012

年

4

月

26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46

2012

年

4

月

27

日 星期五

证券代码：

000826

证券简称：桑德环境 公告编号：

2012-39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一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会议重要内容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网络投票和现场投票结合的表决方式；

2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3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公司现场会议开始时间为

2012

年

4

月

26

日（星期四）

13

：

00

；网络投票时间：

2012

年

4

月

25

日（星期三）

15

：

00-2012

年

4

月

26

日（星期四）

15

：

00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的时间为

2012

年

4

月

26

日（星期四）

9

：

30～11

：

30

，

13

：

00～15

：

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

开始时间为

2012

年

4

月

25

日（星期三）

15

：

00

至

2012

年

4

月

26

日（星期四）

15

：

00

间的任意时间。

1

、 召开地点：北京市通州区中关村科技园金桥产业科技基地公司会议室；

2

、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

、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文一波先生；

4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参加公司本次年度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委托代

理人共计

28

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86,418,402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44.90%

。 其中：出席现场股东大会的

股东及股东委托的代理人共计

1

名，代表公司股份

185,611,14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4.71%

。 通过网络投票系

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身份已经由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认证，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

27

名，代

表公司股份

807,26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19%

。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公司聘请北京市海嘉律师事务所对公司本

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出席人员资格等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

三、提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与会股东及股东委托的代理人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按照会议

议程逐项审议了以下议案，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

、 审议《公司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现场表决情况：同意

185,611,14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网络投票情况：同意

225,394

股，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股份的

27.9208％

；反对

900

股，占网络投票股东所

持股份的

0.1115％

； 弃权

580,968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13,668

股）， 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股份的

71.9677％

；

表决结果：同意

185,836,53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6879%

；反对

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05%

；弃权

580,96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3116%

。 本项议案获表

决通过。

2

、 审议《公司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现场表决情况：同意

185,611,14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网络投票情况：同意

209,344

股，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股份的

25.9326％

；反对

900

股，占网络投票股东所

持股份的

0.1115％

； 弃权

597,018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29,718

股）， 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股份的

73.9559％

；

表决结果：同意

185,820,48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6793%

；反对

90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0005%

；弃权

597,01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3203%

。 本项议案获表

决通过。

3

、 审议《公司

2011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现场表决情况：同意

185,611,14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网络投票情况：同意

209,344

股，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股份的

25.9326％

；反对

900

股，占网络投票股东所

持股份的

0.1115％

； 弃权

597,018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29,718

股）， 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股份的

73.9559％

。

表决结果：同意

185,820,48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6793 %

；反对

90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0005%

；弃权

597,01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3203 %

。 本项议案获表

决通过。

4

、 审议《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现场表决情况：同意

185,611,14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网络投票情况：同意

697,477

股，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股份的

86.4003％

；反对

7,060

股，占网络投票股东所

持股份的

0.8746％

； 弃权

102,725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5,425

股）， 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股份的

12.7251％

。

表决结果：同意

186,308,61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411%

；反对

7,06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38%

；弃权

102,72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551%

。 本

项议案获表决通过。

5

、 审议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与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相

关事宜的议案》；

现场表决情况：同意

185,611,14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网络投票情况：同意

217,044

股，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股份的

26.8864％

；反对

900

股，占网络投票股东所

持股份的

0.1115％

； 弃权

589,318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22,018

股）， 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股份的

73.0021％

。

表决结果：同意

185,828,18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6834%

；反对

90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05 %

；弃权

589,31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3161%

。 本项议案获

表决通过。

6

、 审议《关于续聘公司

2012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现场表决情况：同意

185,611,14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网络投票情况：同意

206,544

股，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股份的

25.5857％

；反对

900

股，占网络投票股东所

持股份的

0.1115％

； 弃权

599,818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32,518

股）， 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股份的

74.3028％

。

表决结果：同意

185,817,68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6778%

；反对

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05%

；弃权

599,81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3218%

。 本项议案获表

决通过。

7

、 审议《关于公司符合配股条件的议案》；

现场表决情况：同意

185,611,14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网络投票情况：同意

206,544

股，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股份的

25.5857％

；反对

15,800

股，占网络投票股东

所持股份的

1.9572％

； 弃权

584,918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17,618

股）， 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股份的

72.4570％

。

表决结果：同意

185,817,68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6778%

；反对

15,8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85%

；弃权

584,91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3138 %

。 本项议

案获表决通过。

8

、 审议《关于公司本次配股方案的议案》；

第一项：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现场表决情况：同意

185,611,14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网络投票情况：同意

684,677

股，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股份的

84.8147％

；反对

69,235

股，占网络投票股东

所持股份的

8.5765％

； 弃权

53,35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9,050

股）， 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股份的

6.6088％

。

表决结果：同意

186,295,81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342%

；反对

69,235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371%

；弃权

53,35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286%

。 本项议案获

表决通过。

第二项： 配股基数、比例和数量

现场表决情况：同意

185,611,14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网络投票情况：同意

684,677

股，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股份的

84.8147％

；反对

69,235

股，占网络投票股东

所持股份的

8.5765％

； 弃权

53,35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9,050

股）， 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股份的

6.6088％

。

表决结果：同意

186,295,81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342%

；反对

69,235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371%

；弃权

53,35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286%

。 本项议案获

表决通过。

第三项： 配股价格和定价原则

现场表决情况：同意

185,611,14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网络投票情况：同意

684,677

股，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股份的

84.8147％

；反对

69,235

股，占网络投票股东

所持股份的

8.5765％

； 弃权

53,35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9,050

股）， 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股份的

6.6088％

。

表决结果：同意

186,295,81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342%

；反对

69,235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371%

；弃权

53,35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286%

。 本项议案获

表决通过。

第四项： 本次配股的配售对象

现场表决情况：同意

185,611,14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网络投票情况：同意

684,677

股，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股份的

84.8147％

；反对

69,235

股，占网络投票股东

所持股份的

8.5765％

； 弃权

53,35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9,050

股）， 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股份的

6.6088％

。

表决结果：同意

186,295,81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342%

；反对

69,235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371%

；弃权

53,35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286%

。 本项议案获

表决通过。

第五项： 本次配股募集资金的用途

现场表决情况：同意

185,611,14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网络投票情况：同意

684,677

股，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股份的

84.8147％

；反对

69,235

股，占网络投票股东

所持股份的

8.5765％

； 弃权

53,35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9,050

股）， 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股份的

6.6088％

。

表决结果：同意

186,295,81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342%

；反对

69,235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371%

；弃权

53,35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286%

。 本项议案获

表决通过。

第六项： 发行方式

现场表决情况：同意

185,611,14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网络投票情况：同意

684,677

股，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股份的

84.8147％

；反对

69,235

股，占网络投票股东

所持股份的

8.5765％

； 弃权

53,35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9,050

股）， 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股份的

6.6088％

。

表决结果：同意

186,295,81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342%

；反对

69,235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371%

；弃权

53,35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286%

。 本项议案获

表决通过。

第七项： 发行时间

现场表决情况：同意

185,611,14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网络投票情况：同意

684,677

股，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股份的

84.8147％

；反对

69,235

股，占网络投票股东

所持股份的

8.5765％

； 弃权

53,35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9,050

股）， 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股份的

6.6088％

。

表决结果：同意

186,295,81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342%

；反对

69,235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371%

；弃权

53,35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286%

。 本项议案获

表决通过。

第八项： 承销方式

现场表决情况：同意

185,611,14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网络投票情况：同意

684,677

股，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股份的

84.8147％

；反对

69,235

股，占网络投票股东

所持股份的

8.5765％

； 弃权

53,35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9,050

股）， 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股份的

6.6088％

。

表决结果：同意

186,295,81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342%

；反对

69,235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371%

；弃权

53,35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286%

。 本项议案获

表决通过。

第九项： 本次配股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分配方案

现场表决情况：同意

185,611,14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网络投票情况：同意

684,677

股，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股份的

84.8147％

；反对

69,235

股，占网络投票股东

所持股份的

8.5765％

； 弃权

53,35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9,050

股）， 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股份的

6.6088％

。

表决结果：同意

186,295,81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342%

；反对

69,235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371%

；弃权

53,35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286%

。 本项议案获

表决通过。

第十项： 决议的有效期

现场表决情况：同意

185,611,14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网络投票情况：同意

684,677

股，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股份的

84.8147％

；反对

69,235

股，占网络投票股东

所持股份的

8.5765％

； 弃权

53,35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9,050

股）， 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股份的

6.6088％

。

表决结果：同意

186,295,81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342%

；反对

69,235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371%

；弃权

53,35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286%

。 本项议案获

表决通过。

9

、 审议《公司关于本次配股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报告的议案》；

现场表决情况：同意

185,611,14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网络投票情况：同意

199,944

股，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股份的

24.7682％

；反对

11,400

股，占网络投票股东

所持股份的

1.4122％

； 弃权

595,918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28,618

股）， 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股份的

73.8197％

。

表决结果：同意

185,811,08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6742%

；反对

11,4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61%

；弃权

595,91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3197%

。 本项议

案获表决通过。

10

、审议《公司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现场表决情况：同意

185,611,14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网络投票情况：同意

199,944

股，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股份的

24.7682％

；反对

900

股，占网络投票股东所

持股份的

0.1115％

； 弃权

606,418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39,118

股）， 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股份的

75.1203％

。

表决结果：同意

185,811,08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6742%

；反对

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表决权的

0.0005%

；弃权

606,41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3253%

。 本项议案获表决通过。

11

、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配股相关事宜的议案》；

现场表决情况：同意

185,611,14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网络投票情况：同意

199,944

股，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股份的

24.7682％

；反对

10,500

股，占网络投票股东

所持股份的

1.3007％

； 弃权

596,818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29,518

股）， 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股份的

73.9311％

。

表决结果：同意

185,811,08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6742%

；反对

10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56%

；弃权

596,81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3201%

。 本项议案获表

决通过。

12

、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现场表决情况：同意

185,611,14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网络投票情况：同意

199,94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24.7682％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607,318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40,01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

75.2318％

。

表决结果：同意

185,811,08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6742%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表决权的

0%

；弃权

607,31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3258%

。 本项议案获表决通过。

13

、审议修订后的《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现场表决情况：同意

185,611,14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网络投票情况：同意

199,94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24.7682％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607,318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40,01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

75.2318％

。

表决结果：同意

185,811,08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6742%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表决权的

0%

；弃权

607,31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3258%

。 本项议案获表决通过。

14

、审议修订后的《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现场表决情况：同意

185,611,14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网络投票情况：同意

199,94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24.7682％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607,318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40,01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

75.2318％

。

表决结果：同意

185,811,08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6742%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表决权的

0%

；弃权

607,31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3258%

。 本项议案获表决通过。

15

、审议修订后的《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

现场表决情况：同意

185,611,14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网络投票情况：同意

199,94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24.7682％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607,318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40,01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

75.2318％

。

表决结果：同意

185,811,08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6742%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表决权的

0%

；弃权

607,31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3258%

。 本项议案获表决通过。

16

、审议修订后的《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

现场表决情况：同意

185,611,14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网络投票情况：同意

199,94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24.7682％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607,318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40,01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

75.2318％

。

表决结果：同意

185,811,08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6742%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表决权的

0%

；弃权

607,31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3258%

。 本项议案获表决通过。

17

、审议《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现场表决情况：同意

185,611,14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网络投票情况：同意

199,94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24.7682％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607,318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40,01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

75.2318％

。

表决结果：同意

185,811,08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6742%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弃权

607,31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3258%

。 本项议案获表决通

过。

18

至

20

项议案属于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非独立董事、独立董事以及监事的议案，候选人已经获得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二分之一以上的票数而分别当选为公司非独立董事、独立董事以及监

事。

18

、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第一项： 选举文一波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

185,626,640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5753%

。 其中：现场表决情况：同意

185,611,

140

股；网络投票情况：同意

:15,500

股。

第二项： 选举胡新灵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

185,626,640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5753%

。 其中：现场表决情况：同意

185,611,

140

股；网络投票情况：同意

:15,500

股。

第三项： 选举胡泽林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

185,626,640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5753%

。 其中：现场表决情况：同意

185,611,

140

股；网络投票情况：同意

:15,500

股。

第四项： 选举王志伟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

185,626,640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5753%

。 其中：现场表决情况：同意

185,611,

140

股；网络投票情况：同意

:15,500

股。

19

、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第一项： 选举张书廷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

185,626,641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5753%

。 其中：现场表决情况：同意

185,611,

140

股；网络投票情况：同意

:15,501

股。

第二项： 选举郭新平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

185,626,640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5753%

。 其中：现场表决情况：同意

185,611,

140

股；网络投票情况：同意

:15,500

股。

第三项： 选举丁志杰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

185,626,640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5753%

。 其中：现场表决情况：同意

185,611,

140

股；网络投票情况：同意

:15,500

股。

20

、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

第一项： 选举赵达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同意

185,626,640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5753%

。 其中：现场表决情况：同意

185,611,

140

股；网络投票情况：同意

:15,500

股。

第二项： 选举刘华蓉女士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同意

185,626,640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5753%

。 其中：现场表决情况：同意

185,611,

140

股；网络投票情况：同意

:15,500

股。

四、律师现场见证情况：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海嘉律师事务所李玲律师、管慧律师就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股东大会出

席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进行了审核、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见证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

开程序、出席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 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 北京市海嘉律师事务所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0826

证券简称：桑德环境 公告编号：

2012-40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于

2012

年

4

月

23

日以传真、邮件方式向董事

会全体成员发出《关于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本次会议于

2012

年

4

月

26

日下午以通讯方式召

开，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7

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7

名。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本次董事会的会议通知以书面方式通知公司监事会，会议经过认真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及副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文一波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选举胡新灵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任期三

年，从

2012

年

4

月

26

日至

2015

年

4

月

25

日止。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相关专门委员会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及其他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具体实际情况，设立战略委员会、审计

委员会和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三个董事会专门委员会。

经公司董事长文一波先生提名，其组成人员如下：

1

、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由公司四名董事组成：董事文一波先生、董事胡新灵先生、董事胡泽林先生、董事

王志伟先生，由董事长文一波先生担任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 本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

期一致，其职责权限、决策程序、议事规则遵照《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实施细则》执行。

2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由公司三名董事组成：独立董事郭新平先生、董事胡新灵先生、独立董事张书廷先

生，由独立董事郭新平先生担任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本届审计委员会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其职责

权限、决策程序、议事规则遵照《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实施细则》执行。

3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公司三名董事组成：董事胡新灵先生、独立董事张书廷先生、独立董事丁

志杰先生；由独立董事张书廷先生担任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 本届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任期与

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其职责权限、决策程序、议事规则遵照《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执行。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续聘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1

、经公司董事长文一波先生提名，同意聘任胡新灵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2

、经公司董事提名，同意聘任胡泽林先生、王志伟先生、李天增先生、刘晓林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同意

聘任王志伟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同意聘任马勒思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公司本次聘任高级管理人员任期为三年，从

2012

年

4

月

26

日至

2015

年

4

月

25

日。 公司独立董事张书廷先

生、郭新平先生及丁志杰先生就本次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发表了独立董事意见：认为本次聘任的

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3

、经公司董事长文一波先生提名，同意续聘张维娅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新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1

、 总经理胡新灵先生，

1966

年出生，大学本科，高级工程师，中国国籍。 曾任职于广州新康房地产公司、

广州白利房地产公司、北京市桑德环境技术发展有限公司，历任专业主管、总裁助理等职务。

2004

年至

2010

年

3

月任职于桑德集团有限公司，

2004

年至今任职于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现任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副董事长、总经理。

截止目前，胡新灵先生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

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也不存在关联关系。截止目前，胡新灵先生持有桑德环境股票

287,500

股。胡

新灵先生未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

2

、 副总经理胡泽林先生，

1969

年出生，经济学硕士，中国国籍。 曾就职于珠海市金兴实业总公司、桑德

集团有限公司、桑德国际有限公司。

2004

年至

2006

年

3

月任公司监事。

2006

年

4

月至

2008

年

3

月任桑德国际有

限公司执行董事。 现任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副总经理。

截止目前，胡泽林先生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

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也不存在关联关系。胡泽林先生持有桑德环境股票

170,000

股。胡泽林先生未

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

3

、 副总经理、财务总监王志伟先生，

1971

年出生，硕士，高级会计师，中国国籍。 曾任职于北京海斯顿环

保设备有限公司，历任财务部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等职。

2008

年

8

月至今任职于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

公司。 现任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截止目前，王志伟先生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

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也不存在关联关系。王志伟先生持有桑德环境股票

170,000

股。王志伟先生未

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

4

、 副总经理李天增先生，

1963

年出生，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 曾就职于郑州

市城建科研所（后改名为郑州市市政勘测设计研究院）、河南现代物业发展有限公司、北京桑德环境工程有

限公司。最近五年的主要工作经历：

2004

年至

2008

年

11

月任北京桑德环境工程有限公司设计院总工，

2008

年

11

月至今任职于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设计院院长。

截止目前，李天增先生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

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也不存在关联关系。李天增先生持有桑德环境股票

170,000

股。李天增先生未

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

5

、 副总经理刘晓林女士，

1960

年出生，大学本科，高级工程师。 曾就职于宜昌市自来水公司、宜昌三峡

水务有限公司。

2005

年

11

月至

2008

年

1

月任宜昌市自来水公司执行总经理，

2008

年

1

月至今任职于桑德环境

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现任公司副总经理兼控股子公司宜昌三峡水务有限公司总经理。

截止目前，刘晓林女士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

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也不存在关联关系。刘晓林女士持有桑德环境股票

170,000

股。刘晓林女士未

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

6

、 董事会秘书马勒思先生，

1972

年出生，中国人民大学工商管理硕士研究生，曾就职于江苏阳光集团、

特恩斯（

TNS

）市场咨询（上海）有限公司、北京桑德环保集团及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曾任分公司经

理、项目经理、总经理助理等职，

2007

年

6

月起兼任全国工商联环境服务业商会副秘书长。 自

2008

年

1

月起任

职于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现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截止目前，马勒思先生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

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也不存在关联关系。马勒思先生持有桑德环境股票

170,000

股。马勒思先生未

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

证券事务代表张维娅女士，

1977

年出生，大学本科，经济师。目前就职于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曾

任证券事务代表、监事等职。 现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截止目前，张维娅女士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

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也不存在关联关系。 张维娅女士未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

证券代码：

000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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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41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2

年

4

月

26

日下午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

会议应参会监事

3

名，实际参会监事

3

名，经与会监事审议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监事会召集人的议案》：

经与会监事提名，选举赵达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召集人，并依据《公司章程》的规定行使监事会召

集人的权利，并履行相应的义务。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零一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